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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年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與 執 法 研 討 會 

中華民國 112 年 09 月 28 日 

道路交通事故強制抽血執法現況及策進作為之研究 

鄭安承 An-Cheng Cheng1 

摘要 

111 年酒駕所引發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約佔全體交通事故的十分之一，因應憲法法

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 號判決宣告強制抽血部分違憲，駕駛人肇事拒絕接受或肇事無法實

施吐氣酒測，認有檢定其體內酒精濃度值之合理性及必要性時，其強制取證程序之實施，

應報請檢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始得為之；情況急迫時，交通勤務警察得將其先行移由醫

療機構實施血液檢測，並應於實施後 24 小時內陳報該管檢察官許可，分為事前許可制

與事後報請制。本論文主要係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相關子法)、刑事訴訟法、現行

作業程序針對抽血之規定作探討，飲酒後駕車的事故態樣分為 A3 交通事故、除本人受

傷外，無人傷亡之交通事故及 A1、A2 類涉刑案之交通事故，實務上的爭議如當事人若

表示拒測，採事前許可制將會產生事故發生至核發許可書之空窗期，無法發動強制力下，

難以保全血液酒精濃度之證據，雖按現行作業程序以是否有客觀情狀足認不能安全駕駛

（判斷吐氣可能達每公升零點二點五毫克以上）將當事人以現行犯逮捕，但在未獲酒精

濃度值前卻先需以主觀的酒容、酒味、酒態判斷客觀情狀，實屬困難。事後報請鑑定許

可書則需由員警自行判斷情況急迫樣態，唯目前情況急迫尚未有統一的見解，更增加執

勤之困難，若檢察官 3 日內撤銷，作業程序規定之逮捕行為則亦有遭當事人質疑違法之

可能，分析現行做法面臨之困境及相關法律責任，並提出證據資料(如刑法第一百八十

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行車紀錄影像、密錄器、消防救護紀錄表、

酒精檢知器數值) 等列舉方式以改善員警現場執行判斷困難度及作為建議修法事項。 

關鍵詞：強制抽血、事故處理、鑑定許可、拒測。 

一、前言 

統計民國 111 年酒醉(後)駕駛(以下簡稱酒駕)所引發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件數

約佔全體道路交通事故十分之一2，此違規實屬重大危害交通秩序及安全之行為，

不管是自身安全或他人安全都將陷入危險之中，媒體接踵而至的報導，代表著仍

有許多民眾漠視法規範而上路行駛，酒駕甚至會伴隨著其他重大交通違規，如超

速行駛、闖紅燈等重大違規，嚴重影響用路人的生命安危。酒後駕車法規範分為

行政罰與刑事罰，於民國 85 年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以下簡稱安全規則)第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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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不得駕車，以吐氣酒精濃度作為客觀的

評斷的標準，並於民國 102 年修正刑法第 185-3 條「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

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可見為判別有無酒駕情形，

主要以吐氣酒精濃度與抽取血液酒精濃度二種方式。且刑法第 185-3 條第一項第一

款不以產生具體危險為必要，以抽象危險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

將法定構成要件用以「量化方式」，將構成要件予以細緻化，用其證據之客觀特性，

減少警察取締酒駕產生之爭議，亦降低司法裁判對於具體危險判定之疑慮（呂秉

翰，2017）。然因應憲法法庭 111年憲判字第 1號判決宣告強制抽血部分違憲，加

上近期均以此客觀要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

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作為執法之依據，導致於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時將可能造

成處理員警因畏懼可能酒精濃度值未達移送標準，難以判斷該事先報請鑑定許可

書；或因情況急迫，採取 24 小時內陳報檢察官許可，倘若抽血後酒精濃度未達公

共危險標準，有無違法限制民眾人身自由、侵犯健康權及獲取資訊隱私的疑義，

主要先分析酒駕公共危險罪及相關行政法令之法規範，並從交通事故涉及刑事案

件及受傷之樣態加以分類，提出申請鑑定許可應檢附的資料及分析有無急迫的狀

態，從而做出結論，以供實務機關參考。 

二、酒駕公共危險罪及相關法令 

2.1 酒駕公共危險罪(刑法第 185-3 條) 

酒駕對道路交通及用路人生命、身體安全危害甚鉅，刑法第 185-3 條於公共危

險罪章中，其立法目的在維護交通安全、防止交通事故發生，係在追求憲法上特

別重要公共利益，法律構成要件首先須「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所謂動力交通工具，

乃與人力或獸力之交通工具相區別，指凡以內燃機（引擎）或電力馬達等機械設

備產生動力，推動該交通工具使之移動者，即屬之。再者須有危險情況發生，主

要係分為抽象危險犯及具體危險犯等兩種構成要件，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

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二、有前款以外之

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前者為抽象危險犯，

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有助於減少警察取締酒駕產生之爭議，主要發生於交

通稽查後，因酒精濃度「量」的標準值超過刑法標準，進而從行政罰轉換成刑事

罰；後者則因必須有具體危險為必要，實務常見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已構成具體

危害，因而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一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

之零點零三以上，此行政罰標準作為移送之依據，主要發生於員警處理交通事故

中，為調查犯罪證據而請當事人吐氣或實施血液酒精濃度測試。 

法律效果於亦於民國 111 年 1 月 28 日修正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

十萬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

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

罰金。將累犯時間延長為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可見立法者對酒駕所造成用路人生命、身

體安全危害有所預見，顯係透過較重之刑罰效果，以達嚇阻酒後駕車之歪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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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吐氣酒測與拒測之相關法令 

2.2.1 警察職權行使法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以下簡稱警職法)第 8 條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

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1.要求駕駛人或

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2.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徵。

3.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是以，警察於執行職務時，對於已可認

定為「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除得予以「攔

停」外，亦得「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且此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

精濃度測試檢定之權限，依前揭條文之體例而言，自不以警方執行「攔停」交通

工具為其前提；易言之，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檢定之權限，只需警方於

執行職務時發覺駕駛人所使用之交通工具「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

害」即為已足，並不以該駕駛人仍在駕車行駛中為必要，且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3 款、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4 項、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4

條第 2 款等規定，駕駛人此時自有依法配合酒測之義務，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或

拖延3。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簡稱處罰條例) 雖對酒駕有處罰性之規定，

惟對駕駛人須配合接受酒測並無明確法令授權，基於警察職權行使法補充性功能，

得依警察職權行使法作為吐氣酒測執法補充依據(曾淑英，2015)，道路交通事故發

生時常伴隨著具體危害，如當事人受傷、死亡、車輛機件損壞等，故實務上得以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對當事人進行吐氣酒測，並要求駕駛人有依法配合酒測之義

務。 

2.2.2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拒測處罰規範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四項規範汽機車駕駛人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八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

駕駛執照；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一、駕駛汽機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第一項測試檢定之處所，不依指示停

車接受稽查。 

二、拒絕接受第一項測試之檢定。 

三、接受第一項測試檢定前，吸食服用含酒精之物、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

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 

四、發生交通事故後，在接受第一項測試檢定前，吸食服用含酒精之物、毒品、

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 

「拒絕接受」情形係指駕駛人只要有拒絕接受酒測檢定之實質作為，無論係

積極明示不接受酒測檢定，抑或消極推諉拖延接受酒測檢定之不作為均屬之，即

屬之4。另亦將接受測試檢定前，吸食服用含酒精之物列為積極明示不接受酒測檢

 

3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1 年度原聲判字第 1 號 

4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1 年度原聲判字第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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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法定構成要件之一，以嚇阻駕駛人為規避處罰，稱自己停於路邊飲酒或於發

生交通事故後才飲酒。依條文之體例而言，拒測處罰並不限於「攔停」，若交通工

具「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即為已足，即發生交通事故駕駛人

表示「拒測」亦可依本條文處罰。 

依釋字第 699 號理由書提及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

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是駕駛人有依

法配合酒測之義務。而主管機關已依上述法律，訂定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規

定警察對疑似酒後駕車者實施酒測之程序，及受檢人如拒絕接受酒測，警察應先

行勸導並告知拒絕之法律效果，如受檢人仍拒絕接受酒測，始得加以處罰5。現已

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以下簡稱處理細則)第 19-2 條

依釋字第 699 號理由書之意旨明文規定。是以拒測立法目的在於處罰駕駛人不依

法配合酒測之義務，並拒測處罰並不限於「攔停」之交通工具，只要交通工具「已

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交通勤務警察即可依警職法第 8 條要求駕

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若交通事故駕駛人拒絕酒測仍應於告知法律效果

後，依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四項規定製單舉發，並判斷有無檢定其體內酒精濃度值

之合理性與必要性，來決定是否採取強制抽血。 

2.3 強制抽血之相關法令 

2.3.1 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 號判決後之過渡階段 

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 號判決主文中提及：「相關機關自本判決公告之日

起 2 年期間屆滿前或完成修法前之過渡階段，交通勤務警察就駕駛人肇事拒絕接

受或肇事無法實施吐氣酒測，認有對其實施血液酒精濃度測試，以檢定其體內酒

精濃度值之合理性與必要性時，其強制取證程序之實施，應報請檢察官核發鑑定

許可書始得為之。情況急迫時，交通勤務警察得將其先行移由醫療機構實施血液

檢測，並應於實施後 24 小時內陳報該管檢察官許可，檢察官認為不應准許者，

應於 3 日內撤銷之；受測試檢定者，得於受檢測後 10 日內，聲請該管法院撤銷之
6。」即表示現行交通勤務警察遇有當事人拒絕接受或無法實施吐氣酒測時，需先

確定是否檢定其體內酒精濃度值之合理性與必要性，如有喋喋不休、呼吸、吐氣

或身體上濃濃酒味、臉色發紅、眼睛有血絲、站立不穩、走路歪斜、需他人扶持

等酒容、酒態、酒味狀況(陳存雄，2011)，再者，視現場情況有無急迫性，以判斷

採取事前許可、事後報請鑑定許可書之方式，方符合必要之正當法律程序。即是

參照刑事訴訟法第205-1條規定，採取血液樣本作鑑定，要經法官或檢察官之許可，

警察在處理交通肇事案件時，考慮到由法院來審發令狀，恐會造成法官負擔，故

申請鑑定許可書採檢察官保留，而非法官保留7。 

 

5釋字第 699 號解釋理由書 

6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 號判決 

7取締酒駕強制抽血－從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 號判決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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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刑事訴訟法 

依刑事訴訟法第 205-1 條第一項「鑑定人因鑑定之必要，得經審判長、受命法

官或檢察官之許可，採取分泌物、排泄物、血液、毛髮或其他出自或附著身體之

物，並得採取指紋、腳印、聲調、筆跡、照相或其他相類之行為。」，即表示若進

入刑事訴訟階段方可採取血液作為刑事犯罪證據。 

道路交通事故常引發有人員傷亡的結果，因常涉及過失傷害、過失致死的案

件，其證據取得所應具備之正當法律程序，即應與刑事訴訟程序就犯罪證據之取

得所設之正當法律程序相當。以往則通常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6 

項規定(現已依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 號判決宣告違憲)：「汽車駕駛人肇事拒

絕接受或肇事無法實施第 1 項測試之檢定者，應由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 行

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將其強制移由受委託醫療或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或其他檢

體之採樣及測試檢定。」其實是變相剝奪酒駕犯罪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原應享有

之相關刑事正當程序之保障。 

道路交通事故總計可能涉及過失傷害、過失致死、公共危險(肇事逃逸)、公共

危險(不能安全駕駛)等刑事案件，上述涉及刑事案件為調查犯罪證據之必要，可報

請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之許可核發鑑定許可書；但亦代表若無涉及刑事案

件，交通勤務警察即無法發動司法調查權調查犯罪證據，因當事人無檢定其體內

酒精濃度值之合理性與必要性，即可能此交通事故是因分心、恍神或其他交通違

規所造成，而非因公共危險(酒駕)所導致。在此狀態若觀察駕駛人無酒容、酒態、

酒味，若當事人明確表示拒測或用積極之方式表達拒測，亦無法採用強制抽血檢

定其體內酒精濃度。 

三、道路交通事故樣態 

3.1 A3 類交通事故 

3.1.1 A3 類交通事故定義 

A3 類交通事故係指僅有財物損失之交通事故。即表示無人員傷亡之交通事故，

如輕微擦撞、無人傷亡之單車事故等狀況均為 A3 類交通事故。因無人受傷或死亡

並不構成過失傷害或死亡等刑事訴訟程序，其中車輛機件損壞部分僅能透過民事

訴訟求償。 

3.1.2 得實施血液酒精濃度測試之例外情形 

得實施血液酒精濃度測試之例外情形是因有涉及刑事案件，A3 類交通事故較

可能涉及之刑事案件為公共危險罪(酒駕)，交通勤務警察於事故現場勘查、攝影、

測繪、採集、製作訪談時，觀察駕駛人有酒容、酒味、酒態或使用酒精濃度感知

器等方式，合理懷疑駕駛人因酒醉而肇事，即進入刑事訴訟程序，為調查犯罪證

據且有檢定其體內酒精濃度值之合理性與必要性。 

雖駕駛人並無涉及過失傷害、過失致死之嫌疑，但依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 號判決之意旨，交通勤務警察判斷駕駛人有酒容、酒味、酒態，合理懷疑駕駛人

有涉酒駕公共危險罪(刑法第 185-3 條)之嫌疑，且駕駛人表示拒絕接受吐氣酒精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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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測試時，得對駕駛人實施血液酒精濃度測試。 

3.2 除本人受傷外，無人傷亡之交通事故 

3.2.1 除本人受傷外，無人傷亡之交通事故定義 

除本人受傷外，無人傷亡之交通事故係指雖有人受傷之結果，但因為駕駛人

本身受傷之交通事故，例如：一、自撞路旁電桿，但駕駛人昏迷或拒絕接受酒測。

二、於道路上恍神自摔，但駕駛人昏迷或拒絕接受酒測。三、兩台車以上發生碰

撞，其中一方受傷駕駛人昏迷或拒絕接受酒測，但其他當事人均未受傷。以上事

故均屬之。在現行刑法上，自傷原屬一種放任行為，不成立犯罪，亦無需再區分

故意或過失8。即表示駕駛人的駕駛行為所引發之交通事故，此應注意，並能注意，

而不注意之過失行為因只造成自己本身受傷，將無涉及過失傷害、過失致死之嫌

疑。造成自己受傷此自傷行為無法提出告訴，原則上亦不會進入刑事訴訟程序。 

3.2.2 得實施血液酒精濃度測試之例外情形 

得實施血液酒精濃度測試之例外情形是因有涉及刑事案件。一、自撞路旁電

桿，但駕駛人昏迷或拒絕接受酒測。二、於道路上恍神自摔，但駕駛人昏迷或拒

絕接受酒測，均與 A3 類交通事故相似，差異在於從財損到有人傷亡之結果。「兩

台車以上發生碰撞，其中一方受傷駕駛人昏迷或拒絕接受酒測，但其他當事人均

未受傷」在實務上相當常見，即其中一肇當事人(乙方)並未受傷，已依交通勤務警

察之要求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但另一方受傷駕駛人(甲方)昏迷或拒絕接受酒

測，此時若有檢定其(甲方)體內酒精濃度值之合理性與必要性時，即表示雖駕駛人

並無涉及過失傷害、過失致死之嫌疑，但依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 號判決之意

旨，交通勤務警察判斷駕駛人有酒容、酒味、酒態，合理懷疑駕駛人有涉酒駕公

共危險罪(刑法第 185-3 條)之嫌疑，且駕駛人昏迷無法接受吐氣酒精濃度之測試或

拒絕接受吐氣酒精濃度之測試時，得對駕駛人實施血液酒精濃度測試。 

3.3 A1、A2 涉過失致死、過失傷害之交通事故 

3.3.1 A1、A2 涉過失致死、過失傷害之交通事故定義 

A1 類交通事故係指造成人員當場或二十四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A2 類係

指造成人員受傷或超過二十四小時死亡之交通事故。除前揭所述除本人受傷外，

無人傷亡之事故，A1、A2 類交通事故之駕駛人大多涉有過失致死、過失傷害等刑

事案件，故原則上常會進入刑事訴訟程序。 

3.3.2 得實施血液酒精濃度測試之情形 

因 A1、A2 類交通事故大多涉有過失致死、過失傷害等刑事案件，於刑事案

 

8甘添貴，體系刑法各論，第一卷，再版，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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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偵查過程中，為貫徹無罪推定原則，檢察官對於被告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舉

證責任。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一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

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明訂檢察官舉證責任之內涵，除應盡「提出證據」之形

式舉證責任。尚應「指出其證明之方法」，用以說服法院，使法官「確信」被告犯

罪構成事實之存在。此「指出其證明之方法」，應包括指出調查之途徑，與待證事

實之關聯及證據之證明力等事項。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

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

無罪推定原則為無罪之判決。9  

A1 類交通事故中「過失致死案件」為「非告訴乃論」，無須死者告訴代理人

提出告訴，交通勤務警察即須依刑事訴訟程序進行偵查，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205-1

條、第 205-2 條對駕駛人實施吐氣或送由醫療機構採取血液酒精濃度測試。 

惟 A2 類交通事故「過失傷害案件」為「告訴乃論」，須被害人提出告訴時，

交通勤務警察始依刑事訴訟程序進行偵查，但在事故發生至被害人提出告訴，短

則於警察到場時立即提出告訴，此時警察得依現行犯實施逮捕，得依前揭「過失

致死案件」刑事訴訟程序實施血液酒精濃度測試，即非法所不許；長則達 6 個月

的告訴期，若待提出告訴後始依刑事訴訟程序進行偵查及實施血液酒精濃度測試

已無實益，即若需要得知駕駛人肇事之原因，是否因酒駕或因疲勞、分心、疏忽、

躲避異物、車輛機械突然故障或路況不熟悉等原因所致，得依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

字第 1 號判決之意旨，交通勤務警察先判斷駕駛人是否有酒容、酒味、酒態，達

合理懷疑駕駛人有涉酒駕公共危險罪(刑法第 185-3 條)之嫌疑，且駕駛人昏迷無法

接受吐氣酒精濃度之測試或拒絕接受吐氣酒精濃度之測試時，得對駕駛人實施血

液酒精濃度測試，以達到犯罪證據保全之實益。 

四、強制抽血之爭議及策進作為 

4.1 當事人明確表示拒測或消極不配合酒測 

當駕駛人於事故發生後，交通勤務警察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規定對於已

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不

以警方執行「攔停」交通工具為其前提；易言之，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

檢定之權限，只需警方於執行職務時發覺駕駛人所使用之交通工具「已發生危害

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即為已足，並對駕駛人實施吐氣酒精濃度測試之檢

定。此法規範乃課予駕駛人有配合警察實施酒測之義務，駕駛人若對於此義務明

確表示拒測或用積極之方式表達拒測，如對著警察同仁用肢體或語言表示自己要

拒測、於事故現場直接飲酒或以不斷質疑警方憑什麼酒測來躲避測試檢定等情況

均屬之；消極不配合酒測乃對此酒測義務表明有酒測的意願，但無法付諸於行動，

如雖嘴巴含著酒測器吹嘴但不配合吹氣達多次、胸腔臉部均無明顯外傷但表示因

傷導致無法吹氣等情況，即雖駕駛人表明自己有意要配合酒測，但因警方已告知

 

9最高法院一○○年度第四次刑事庭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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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若消極不配合將構成拒測，故此消極行為仍屬拒測樣態。(陳淑雲，2020)10。 

表 1 拒測樣態分類表 

 明確表示拒測 消極不配合酒測 

樣
態 

於接受測試檢定前，直接飲用含酒精

之物 

口含住吹嘴但不配合吹氣達多次 

用手或肢體揮舞拍打酒測器 謊稱自己不會吹(吐)氣達多次 

直接以言語告知拒測 胸腔臉部均無明顯外傷，但表示因

傷導致無法吹氣達多次 

雖未提到拒測，但以質疑警方酒測程

序、要件來躲避酒測 

胡言亂語藉口推諉酒測，經警方告

知拒測法效果仍持續不配合 

對於當事人明確表示拒測或消極不配合酒測，則交通勤務警察得對其不配合

酒測的義務，警察應先行勸導並告知拒絕之法律效果，當事人仍持續表 1 拒測行

為，則應依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四項規定製單舉發，並觀察是否有強制抽血之合理

性及必要性，若有必要則依刑事訴訟法第 205-1 條及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 號

判決之意旨向檢察官申請鑑定許可書。但實務上困難之處在於「明確表示拒測或

消極不配合酒測之當事人」大多是有酒後駕車的行為，伴隨著酒精的影響，情緒

均較為亢奮、易失控、甚至有暴力行為，且抱持著只要拒測即可規避刑罰的想法，

對於處理員警除須處理交通事故外，仍須注意現場狀況，當下要判斷是否有強制

抽血急迫性實屬困難，且酒精濃度代謝率相較於毒品、藥物均來的高，如何兼顧

保全證據，又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此事前、事後急迫性認定爭議將於下節做統整

及分析。 

4.2 事前許可、事後報請急迫性認定爭議 

駕駛人血液酒精濃度測試強制取證流程目前實務所遇到之困難之處在於「情

況急迫之認定標準」及「如何舉證有強制抽血之合理性及必要性」。現行實務上要

「舉證有強制抽血之必要性」是以有相當理由認其係因酒駕肇事、拒測或無法實

施酒測之證據資料，例如職務報告、消防救護車內錄影影像、消防救護紀錄(表)、

道路交通事故卷宗、密錄器、監視器晝面、相關人員筆錄或訪談紀錄等11；至於

「情況急迫之樣態」則建議採呼氣酒精代謝率總平均值為 0.052+mg/1/hr 做為計

算標準(蔡中志，2001)12，原因在於按目前酒駕交通事故之移送標準為吐氣所含酒

精濃度達 0.15mg/l 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0.03％以上，若強制抽血時，血液中酒精濃

度已被身體完全代謝掉(即血液中酒精濃度 0.00％)，將無法藉由公式回推發生事故

當下的血液中酒精濃度，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 0.15mg/l 為移送標準來計算[0.15 

 

10酒駕拒測樣態與執法應對處置之探討 

11駕駛人血液酒精濃度測試強制取證程序研商會議紀錄 

12國人酒精濃度與代謝率及對行為影響之實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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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 / 0.052 mg/1/hr = 2.88+hr]，計算後則最多約 3 個小時體內酒精濃度即會代謝

完畢。故本文建議可採 3 小時作為情況急迫之客觀標準 

舉例來說，若經 5 小時始依鑑定許可書強制抽血，此時血液中酒精濃度換算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 0.00mg/l，但發生事故當下可能會變成有三種樣態:一、駕駛

人發生事故當下未飲酒。二、駕駛人發生事故當下血液中酒精濃度換算吐氣所含

酒精濃度約為 0.26 mg/l[0.052 mg/1/hr * 5 hr = 0.26 mg/l]。三、駕駛人發生事故當

下血液中酒精濃度換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介於 0.01 mg/l -0.25 mg/l 之間。為避免還

原發生事故當下實際血液中酒精濃度之疑慮，本文建議可採 3 小時作為情況急迫

之客觀標準，以下則依情況急迫(事後報請)及情況不急迫(事前許可)列舉幾種樣態、

程序、方式及差異製成表 2 供參考。 

表 2 事後報請及事前許可統整表 

 情況急迫(事後報請) 情況不急迫(事前許可) 

樣態 一、員警或救護人員發現肇事駕駛

人到醫院已無呼吸心跳(OHCA)、昏

迷或傷重急救，情況急迫。 

二、肇事車輛有人員拋摔出車外或

因撞擊造成車內人員錯位，因而無

法確認駕駛人，其中一方或雙方經

送醫，員警或救護人員發現該等人

員到醫院已無呼吸心跳(OHCA)、昏

迷或傷重急救，情況急迫。  

三、駕駛人拒絕或消極不配合酒

測，但聞有酒味、酒容、酒態，若

採事前許可抽血時已超過 3 小時，

刑事犯罪證據將會無法保全，情況

急迫。 

駕駛人昏迷、拒絕或消極不配合酒

測，考量交通事故案件涉及人數、

範圍、受傷程度、地區特性、事故

處理量能等狀況，認為按事前許可

方式，仍可保全刑事犯罪證據，無

情況急迫之情形。(考量各地區事

故處理量能，如直轄市交通分隊、

縣(市) 交通分隊、小隊、小組編

制均不相同，若量能較不足的地區

原則上皆單警一案到底，待現場處

理、至醫院及返隊備妥酒駕肇事、

拒測或無法實施酒測之證據資料

恐超過 3 小時，仍應因地制宜。) 

程序 先行移由醫療機構實施血液檢測，

並應於實施後 24 小時內陳報該管

檢察官許可。 

先行報請檢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

始得為之。 

方式 原則以「正本」為之。 以正本、傳真、公務電子郵件或必

要時以其他科技方式。 

相異 需檢附情況急迫之事由，並應考量

因地制宜，兼顧正當法律程序及保

障用路人生命、身體安全。 

無須檢附情況急迫之事由 

4.3 現行做法面臨之困境 

若於事故處理現場駕駛人肇事拒絕接受或肇事無法實施吐氣酒測，則交通勤

務警察將面對兩大困境，首先在於有無檢定其體內酒精濃度值之合理性與必要性，

再者則是是否為急迫需要，需先移請醫療機構實施血液檢測，在事後陳報檢察官

許可；亦或請示檢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後，再移請醫療機構實施血液檢測。惟在

事故現場講求迅速、安全，「迅速」在於因道路上仍有交通流量須使用道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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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封鎖車道容易造成瓶頸效應而導致車流回堵，「安全」則在於事故現場並非完

全封閉狀態，仍有許多人車經過，須注意有二次事故的風險，必須先做好警戒與

安全縱深。即交通事故講求必須在 1 至 2 個小時處理完畢，因仍需維持基本交通

功能而不能完全封鎖現場，在車陣當中要勘查、攝影、測繪、採集、訪問，導致

跡證採集並不能向刑事偵查程序來的完整13，現今依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 號

判決後更課予交通勤務警察需判斷是否有客觀情狀足認不能安全駕駛及判斷現場

狀況是否急迫到需先移請醫療機構實施血液檢測，對第一線同仁實屬課予難以遵

從的義務，導致實務上均採用較「保守」之方式，恐怕會有員警於有客觀情狀足

認不能安全駕駛及現場狀況確有急迫性時，因畏懼遭檢察官認為不應准許，產生

「寒蟬效應」而未在應實施血液酒精濃度測試之時機，做出正確之判斷。 

對於昏迷或因受傷無法因受傷就醫治療，無法實施吐氣檢測之駕駛人，現行

實務上因通常具有相當程度之受傷，均會由救護車送往醫院就醫治療，且因駕駛

人到醫院時已無呼吸心跳(OHCA)、昏迷或傷重急救，在嚴重受傷情況下，加上緊

急救護需求為優先下，難以判斷是否有酒駕情形及具有強制抽血急迫性，司法機

關對於此類案件通常會同意事後報請鑑定許可書，此案類已臻明確。 

4.3.1 實施逮捕強制處分 

但若無上述昏迷或雖有受傷但不願就醫治療之情形，即駕駛人並無昏迷且明

確表示拒測或消極不配合酒測，則依照現行警政署取締酒駕拒測處理作業程序(以

下簡稱拒測作業程序)需先判斷是否有客觀情狀足認不能安全駕駛，如依駕駛人有

車行不穩、蛇行、語無倫次、口齒不清或有其他異常行為、狀況等情事，判斷足

認有不能安全駕駛（駕駛人酒精濃度有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之可能）之情形14。

若有足認為有不能安全駕駛則依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逮捕現行犯或準現行犯。惟駕

駛人肇事之原因多端，可能因疲勞、分心、疏忽、躲避異物、車輛機械突然故障

或路況不熟悉等原因所致，未必皆肇因於酒駕，且按拒測作業程序並無事後報請

鑑定許可書之規定，但若採事前許可則需先進行「逮捕」，此為無令狀而得直接拘

束被告人身自由的強制處分，其可信程度需達「相當犯罪嫌疑」，也就是說，執法

人員有相當理由相信駕駛人為犯罪之行為人，即具備得逮捕之實質理由15(王兆鵬，

2004)。但事前許可等待檢察官同意鑑定許可時，血液酒精濃度可能早以代謝完，

何以佐證逮捕之相當犯罪嫌疑?或雖有些許血液酒精濃度但因具有時效問題，而導

致證據效力已不足以達到起訴標準。 

將客觀情狀交由現場警察判斷有無不能安全駕駛之情事實屬困難，雖按拒測

作業程序可輔以執法錄音、錄影畫面，蒐集相關事證，並佐以駕駛人精神狀態（如

胡言亂語、意識不清）等行為，記載於筆錄或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

二款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提供司法機關參考。但探究上揭輔以之事證(車行不穩、

蛇行、語無倫次、口齒不清或有其他異常行為、狀況等情事)大多屬較主觀之情狀，

拒測作業程序雖提及上述事證均屬客觀情事，然本文認為礙難採認，例如胡言亂

 

13交通事故偵查理論與實務 

14內政部警政署取締酒駕拒測處理作業程序 

15參考論拘提或逮捕相關問題 日新 第三期(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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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酒容、酒味、酒態不同人認定標準均不相同，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

項第二款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測試結果也未必因酒精所引起，亦有可能因肇事緊

張、精神狀況不佳所引起。若依照拒測作業程序進行逮捕，即警察同仁無非以主

觀情狀作為判斷足認不能安全駕駛之依據，不同人的判斷標準均不相同，若移送

時無法配合酒精濃度值此客觀要件，即血液酒精濃度未達移送標準或無酒精濃度

值，後續檢察官起訴自屬無據，可能還會有非法限制自由之疑慮。 

4.3.2 不實施逮捕強制處分 

若不實施逮捕行為，則採事前許可將會產生事故發生至檢察官核發許可書之

空窗期，無法尚未發動強制力下，難以保全血液酒精濃度之證據。首先駕駛人若

於事故現場或醫療機構拒測，要如何限制其在同一地點，現行實務上僅能透過不

具強制力之方式，請其配合留於現場等待抽血鑑定許可書，但駕駛人都不願意接

受吐氣酒精濃度測試檢定，更何況配合等待抽血?若放其離開現場，待鑑定許可書

批可後，可能駕駛人為圖卸公共危險罪的刑責，會躲避於難以發現之處所，等血

液酒精濃度代謝完後才配合警察實施抽血，此時檢驗其血液酒精濃度都不足以證

明其犯公共危險罪。 

表 3 有無實施逮捕強制處分比較表 

4.4 非法強制抽血之相關法律責任 

強制抽血將會侵害駕駛人之人身自由、身體權及資訊隱私權，非法強制抽血

主要有兩種情形。一、不合法定程序之強制抽血，例如：無強制抽血之必要性、

無急迫性之實質要件卻先移由醫療機構抽血。二、合法之強制抽血，但逾越合法

之陳報時間，例如：未在 24 小時內陳報鑑定許可書。16(王兆鵬，2004) 

 

16參考論拘提或逮捕相關問題 日新 第三期(2004.8) 

 無逮捕強制處分 實施逮捕強制處分 

困境 當事人表示拒測下，無法限制其自

由於指定之醫療機構實施血液檢

測，僅能請其配合留於醫療機構。 

因無法有客觀的情狀能作為有酒

精濃度(飲酒)的佐證資料。 

因駕駛人無上銬(其他戒具)，其配

合前往醫院較易產生危險。 

逮捕後必須隨案移送，考量各交通

分隊、小隊人員量能，需其他派出

所警力偕同解送。 

在鑑定許可書許可前的空窗期，無

法使用強制力限制駕駛人身自由，

待許可書批可後所取得的證據資料

可能以不足以證明其犯罪。 

若檢察官不核發鑑定許可書，抑或

血液酒精濃度未達公共危險罪標

準，可能有非法限制自由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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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行政責任 

交通勤務警察將面臨行政責任，行政責任是指公務人員違反行政法規所訂義

務；以警察機關為例，如警察職權行使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相關作業程

序之規定，由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予以處罰謂之；其可分為懲戒與懲處兩種；

懲戒包括免除職務、撤職、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休職、降級、減俸、

罰款、記過、申誡。懲處則為平時考核與專案考績兩種，依犯行及等級給予不同

與適度之處分。故公務人員行為如違背行政規定所訂事項，情節雖未觸犯刑法條

款，但仍應負行政懲處責任，即使已受刑事責任，仍可依相關法規追究其行政責

任，兩者並行不悖。即若強制抽血未按照現行作業程序之規定處理，交通勤務警

察將面臨懲戒與懲處的行政責任。 

4.4.2 刑事責任 

交通勤務警察將面臨之刑事責任，為涉犯刑法第 134 條及同法第 277 條第 1

項、第 304 條第 1 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傷害及強制罪，倘若無強

制抽血之必要性、無急迫性之實質要件，可能因難認係合法執行職務之行為，無

從阻卻其犯罪之故意及違法性17，即代表因執法程序並無法律授權，導致無法作為

阻卻違法事由，其中強制抽血之合理性及必要性，至少應達「合理懷疑」，需有客

觀之事實作為判斷基礎，而非警察主觀上單純之臆測或第六感，必須是根據當時

之事實，警察依據其執法經驗所作合理推論或推理，方可構成「合理懷疑」。急迫

性則是須達到若不先行移由醫療機構實施血液檢測，犯罪證據將會無法保全，方

可先行抽血檢測。即若後續經法院判決認定為非法執行職務公務員將面臨假借職

務上之機會故意犯傷害及強制罪之刑事責任。 

4.4.3 民事責任 

交通勤務警察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

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第 191 條之 2、第 193 條、

第 195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18。例如駕駛人可以針對警察移由醫療機構使用針筒強制

抽血侵害其身體部分、限制其人身自由及後續可能因此無法工作等部分要求損害

賠償。即若非法強制抽血將可能面臨損害賠償責任計有醫療費用部分、精神慰撫

金部分及限制自由所造成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部分。 

 

 

17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11 年度矚訴字第 3 號刑事判決 

18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12 年度竹小字第 351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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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現階段策進作為  

4.5.1 針對未實施逮捕的空窗期 

針對未實施逮捕的空窗期，現階段針對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檢定且有酒容、

酒態、酒味之駕駛，若實務上先採取較保守作法先請示檢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之

「事前許可」，從事故發生至核發許可書之空窗期，若交通勤務警察認為尚未達「相

當犯罪嫌疑」，即認為不應先以公共危險罪(酒駕)現行犯逮捕時，本文認為仍可依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9 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四款管束之規定，「一、瘋狂或酒醉，

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身體之危險，或預防他人生命、身體之危險。四、其他

認為必須救護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非管束不能救護或不能預防危害。」因交

通勤務警察確實有觀察到駕駛有酒容、酒態、酒味，且已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此具

體危害，駕駛雖未接受吐氣酒精濃度測試檢定，但有發酒瘋、胡言亂語、情緒失

控等情事，為預防危害，得使用管束之規定暫時拘束其人身自由，並應於危險或

危害結束時終止管束，管束時間最長不得逾二十四小時；並應即時以適當方法通

知或交由其家屬或其他關係人，或適當之機關（構）或人員保護。按管束程序保

障駕駛人之權利，也保障其他用路人之交通安全。 

4.5.1 針對強制抽血之合理性及必要性 

對於是否有強制抽血之合理性及必要性，建議得先運用「酒精濃度感知器」

初步辨明駕駛人有無飲酒之徵兆，酒精濃度感知器與吐氣酒精測試儀器檢測相較

之下，準確性稍有不足，但確實為「客觀」判別有無酒精反應之依據，相較於早

期酒容、酒味、酒態為具更客觀之標準： 

一、酒容：透過臉紅程度、眼睛有無血絲。 

影響因素：但可能因發生事故緊張所致，膚色深淺亦會影響判別。 

二、酒味：須將口鼻靠近駕駛辨別。 

影響因素：酒精味可能與檳榔或其他味道混合，影響判別，除此之外因離駕

駛人距離較近，衛生及執勤安全皆受到威脅。 

三、酒態：行走方式、行為態樣。 

影響因素：可能因緊張、精神異常而有不同之行走方式。 

是以酒精濃度感知器為目前有效且簡便之可行方式，可將「酒精濃度感知器」

列為強制抽血必要性之檢附資料之一，並於法令明文規定。 

未來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建議仍應在處罰條例中保留「強制」詞彙，

並可參照警職法第 7 條略以「…帶往時非遇抗拒不得使用強制力，且其時間自攔

停起，不得逾三小時，並應即向該管警察勤務指揮中心報告及通知其指定之親友

或律師。」可依上揭呼氣酒精代謝率推算之結論針對「不配合吐氣酒測義務之駕

駛人」，最多暫予限制其自由三小時，以彌補未實施逮捕的空窗期。此立法除可有

效預防駕駛人規避吐氣酒精濃度測試檢定，亦授權交通勤務警察得採取違反駕駛

人意願之手段強制抽血及暫予限制自由，使警察認知強制抽血仍為依法令之行為，

並新增申請鑑定許可之程序規定，以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另可於法規命令中，在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中新增有強制抽血必要性之例示

規定，如酒精酒精濃度感知器之酒精反應、密錄器影像；有無急迫性需要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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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與內政部警政署共同討論維持統一見解，避免因地而有所不同。 

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文主要探討酒駕對交通安全所造成的影響，統計民國 111 年酒醉(後)駕駛所

引發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件數約佔全體道路交通事故十分之一，並提及酒駕公共

危險罪及相關法令，包括酒駕處罰及酒精濃度測試規定、拒測處理程序及強制抽

血鑑定許可之法規範，並因應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 號判決後針對駕駛人肇事

拒絕接受或肇事無法實施吐氣酒測處理規定做說明。 

針對道路交通事故態樣做分析，計分為 A3 類交通事故、除本人受傷外，無人

傷亡之交通事故及 A1、A2 涉過失致死、過失傷害之交通事故三類。A3 類交通事

故需合理懷疑駕駛人因酒醉而肇事，即進入刑事訴訟程序，為調查犯罪證據而得

強制抽血。除本人受傷外，無人傷亡之交通事故雖有人受傷，但未涉及過失傷害、

過失致死，亦有可能一肇配合酒測，但受傷駕駛人不配合酒測，此時若合理懷疑

駕駛人因酒醉而肇事，即進入刑事訴訟程序，為調查犯罪證據而得強制抽血。A1、

A2 涉過失致死、過失傷害則因 A1 類為「非告訴乃論」，處理時已進入刑事訴訟

程序即可刑事訴訟法第 205-1 條處理；A2 類為「告訴乃論」，則以當事人提告時

為進入刑事訴訟程序之始，但若處理現場當下若合理懷疑駕駛人因酒醉而肇事，

即進入刑事訴訟程序。 

再者則探討強制抽血之爭議及策進作為，分析當事人明確表示拒測或消極不

配合酒測之樣態，供實務參考拒測樣態，另交通勤務警察得對其不配合酒測的義

務，警察應先行勸導並告知拒絕之法律效果，當事人仍持續拒測行為，則應依處

罰條例第 35 條第四項規定製單舉發，並觀察是否有強制抽血之合理性及必要性，

並。事前許可、事後報請急迫性認定則建議採用「酒精代謝率」來計算急迫性的

客觀基準，計算後最多約 3 個小時體內酒精濃度即會代謝完畢。故本文建議可採

3 小時作為情況急迫之客觀標準，以避免還原發生事故當下實際血液中酒精濃度之

疑慮。 

最後探討現行做法面臨之困境，並給予建議，「實施逮捕強制處分」與「不實

施逮捕處分」，均會面臨相當程度之困境。「實施逮捕強制處分」依拒測作業程序

輔以之事證(車行不穩、蛇行、語無倫次、口齒不清或有其他異常行為、狀況等情

事)大多屬較主觀之情狀，拒測作業程序雖提及上述事證均屬客觀情事，然本文認

為礙難採認，若移送時無法配合酒精濃度值此客觀要件，即血液酒精濃度未達移

送標準或無酒精濃度值，後續檢察官起訴自屬無據，可能還會有非法限制自由之

疑慮。「不實施逮捕處分」要如何限制其在同一地點，現行實務上僅能透過不具強

制力之方式，請其配合留於現場等待抽血鑑定許可書，但駕駛人都不願意接受吐

氣酒精濃度測試檢定，更何況配合等待抽血?若放其離開現場，待鑑定許可書批可

後，可能駕駛人為圖卸公共危險罪的刑責，會躲避於難以發現之處所，等血液酒

精濃度代謝完後才配合警察實施抽血，此時檢驗其血液酒精濃度都不足以證明其

犯公共危險罪。並探討若強制抽血處分因難認係合法執行職務之行為，警察人員

將會面臨行政責任、刑事責任及民事責任，因強制抽血侵害駕駛人之人身自由、

身體權及資訊隱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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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議 

針對未實施逮捕的空窗期，若實務上先採取較保守作法先請示檢察官核發鑑

定許可書之「事前許可」，從事故發生至核發許可書之空窗期，若交通勤務警察認

為尚未達「相當犯罪嫌疑」，即認為不應先以公共危險罪(酒駕)現行犯逮捕時，本

文認為仍可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9 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四款管束之規定辦理。針

對強制抽血之合理性及必要性建議得先運用「酒精濃度感知器」初步辨明駕駛人

有無飲酒之徵兆，作為「客觀」判別有無酒精反應之依據，相較於早期酒容、酒

味、酒態為具更客觀之標準，列為強制抽血必要性之檢附資料之一，並於法令明

文規定。 

未來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建議仍應在處罰條例中保留「強制」詞

彙，並仿照警執法查證身分之方式，暫予限制其自由三小時，以彌補未實施逮捕

的空窗期，此立法除可有效預防駕駛人規避吐氣酒精濃度測試檢定，亦授權交通

勤務警察得採取違反駕駛人意願之手段強制抽血及暫予限制自由，使警察認知強

制抽血仍為依法令之行為，並新增申請鑑定許可之程序規定，以符合正當法律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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